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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未成年人临时监护工作规范》解读

一、编制背景及目的

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关系国家未来和民族振兴。党中央、国务

院始终高度重视包括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的

标准化工作，《国家基本公共服务（2023 年版）》将特殊儿童

群体基本生活保障、困境儿童保障、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三类

事项列为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事项；国家《“十四五”公共服务规

划》提出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”“健全完善基本公共服

务标准体系”；《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》提出“推进基本公共服

务标准化建设”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规定民政

部门应当依法对 7 类未成年人进行临时监护。民政部门为流浪乞

讨、遭受监护侵害、暂时无人监护等未成年人提供临时监护，既

是保障未成年人平等享有生存权、发展权、受保护权和参与权等

权利的重要举措，也是困境儿童关爱服务的重要内容。

然而，当前国家、地方层面尚未出台未成年人临时监护服务

相关规范标准，临时监护服务在认定临时监护对象、临时监护服

务内容、终止临时监护、政府保护与司法保护衔接等方面还存在

诸多不明晰的地方。因此，制定《未成年人临时监护工作规范》，

是民政部门对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的技术延

伸，有利于推动我市儿童福利和保护机构临时监护工作的规范

化、标准化、制度化发展，切实提升我市民政部门依法规范履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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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监护工作职责工作效能，达到助力儿童福利和保护机构依法

提供基本公共服务、满足新时代儿童关爱服务需求、保障特殊群

体的基本权益的目的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本文件由7个章节、12个附录和参考文献组成。以下对标准

中的主要条款进行简要说明：

（一）范围。规定了未成年人临时监护工作的内容和适用范

围。

（二）规范性引用文件。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。

（三）术语和定义。给出了监护缺失、监护侵害、临时监护、

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、个案管理、会商的定义。

（四）临时监护对象。明确了实施未成年人临时监护的 7 类

情形。

（五）工作流程及要求。规定了未成年人临时监护工作的流

程及要求，具体包括发现报告、受理、干预帮扶、生活救助服务、

临时监护终止等内容。

（六）保护性个案处置。规定了保护性个案处置的相关要求，

包括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、调查评估、案情会商、撤销监护人资

格等内容。

（七）工作评价与改进。明确了未成年人临时监护工作评价

和改进的相关内容。

（八）附录。给出了未成年人临时监护工作在服务开展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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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资料性和规范性工具表格和量表。

（九）参考文献。列出了本文件编制过程中参考的文件清单。

三、附则

本文件由深圳市民政局提出并归口，主要起草单位有深圳市

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、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、深圳市宝安区

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。


